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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

第 3/2007號法律

道路交通法

立法會根據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七十一條

（一）項，制定本法律。

第一章

總則

第一節

標的及定義

第一條

標的

本法律訂定澳門特別行政區道路交通的一般原則及

規則。

第二條

與道路有關的定義

為適用本法律及補充法規的規定，下列用詞定義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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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公共道路：屬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公產或私產且

開放予公眾陸上通行的道路；

（二）等同公共道路的道路：開放予公眾陸上通行的

私人道路；

（三）快速道路：最高車速限制超過一般規定的最高

車速限制的公共道路；

（四）高速公路：用於快速行車並有限制進入的公共

道路，其上裝有車行道分隔設施及有信號標明為高速公路，

且在同一平面無交叉路口及不通往沿途路邊的建築物；

（五）路緣：車行道旁非專供車輛通行的公共道路

路面；

（六）簡易道路：非都市化區域內專供本區交通之用

的道路；

（七）專用車道：專供特定類別車輛或特定運輸使用

的車道；

（八）車行道：公共道路上專供車輛通行的部分；

（九）車行道中心線：將一條車行道分成兩部分的縱向

線，且每部分只供一個方向行車，而不論有否以信號劃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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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T字形交叉路口：公共道路的接合或岔口區；

（十一）交匯處：兩條或以上公共道路在同一平面接

合或相交的車行道連接區；

（十二）十字形交叉路口：屬同一平面的公共道路的

交匯區；

（十三）圓形地：由十字形或T字形交叉路口形成的、

供環形方向行車並有信號標明為圓形地的地帶；

（十四）車道：只供一排車輛通行的車行道縱向區；

（十五）減速路：由車行道擴闊而成的、供擬駛離公共

道路的車輛在主線之外減速的車道；

（十六）加速路：由車行道擴闊而成的、供擬駛進公共

道路的車輛適當加速以駛入主線的車道；

（十七）特別路徑：有信號標明的、局部或全部專供行

人或特定類別車輛通行的公共道路；

（十八）人行橫道：有適當信號標明供行人橫過車行道

的、以白色平行條紋劃定的條狀地帶；

（十九）行人道：車行道旁專供行人通行的公共道路

路面，該路面一般高出地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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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）行人區：專供行人通行的區域，除優先通行車

輛或其他獲適當許可的車輛外，其餘車輛一律禁止在該區

域內通行；

（二十一）城鎮：設有建築物並以規章性法規所訂信

號標明範圍的區域；

（二十二）泊車處：專供泊車的地方；

（二十三）泊車區：在公共道路上建造的專供泊車的

地方或有信號標明為專供泊車的地方；

（二十四）住宅區：供居住用途並受本身通行規則約

束的特別規劃區域，其出入口均有適當信號標明。

第三條

車輛的定義

為適用本法律及補充法規的規定，下列用詞定義如下：

（一）汽車：裝有發動機並具三個或以上車輪的車輛，

其設計最高車速超過25km/h且在公共道路上無需使用路

軌而通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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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輕型汽車：設計總重量不少於350kg但不多於

3,500kg的、連駕駛員在內載客量不超過九人的車輛，並可

作如下分類：用於載貨者屬輕型貨車、用於載客者屬輕型

客車、兼載客貨者屬輕型客貨車；

（三）重型汽車：設計總重量超過3,500kg或連駕駛員

在內載客量超過九人的車輛，並可作如下分類：用於載貨

者屬重型貨車、用於載客者屬重型客車、兼載客貨者屬重

型客貨車；

（四）輕型摩托車：裝有汽缸容量不超過50cm3的熱

能發動機或輸出功率不超過4kW的電動機的兩輪或三輪

車輛，其設計最高車速在平地上不超過45km/h；

（五）重型摩托車：設或不設旁卡車的、裝有汽缸容

量超過50cm3的內燃機或輸出功率超過4kW的電動機的

兩輪或三輪車輛，其設計最高車速在平地上超過45km/h；

（六）輕型四輪摩托車：裝有汽缸容量不超過50cm3

的強制點火式發動機或最大輸出功率不超過4kW的其他

內燃機或電動機的四輪車輛，其設計最高車速在平地上不

超過45km/h，且無負載重量不超過350kg；如屬電動車輛，

其電池的重量不計入無負載重量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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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重型四輪摩托車：裝有輸出功率不超過15kW

的發動機的四輪車輛，如用於載客，其無負載重量不超過

400kg，如用於載貨，其無負載重量不超過550kg；如屬電

動車輛，其電池的重量不計入無負載重量內；

（八）工業機器車：非經常性在公共道路上通行且用

於工業性質的工程或作業的、裝有發動機的兩輪軸或以上

的車輛，總重量超過3,500kg者屬重型工業機器車，總重量

不超過3,500kg者屬輕型工業機器車；

（九）掛車：拴掛於另一機動車輛並由其拖帶的車輛；

（十）半掛車：前端拴掛於另一機動車輛並由其分擔

重量及拖帶的車輛；

（十一）牽引車：裝有發動機且不具有效載荷的兩輪

軸或以上的車輛，其設計主要用於產生牽引力，總重量超

過3,500kg者屬重型牽引車，總重量不超過3,500kg者屬輕

型牽引車；

（十二）鉸接車：由兩個以鉸接裝置連結的硬節部分

組成的車輛；

（十三）優先通行車輛：執行警務、緊急救援任務或

緊急公益任務且以適當信號顯示其行進的車輛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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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四）腳踏車：靠駕駛員以腳蹬或類似裝置自力驅

動的兩輪或三輪車輛；

（十五）機動腳踏車：裝有最大持續輸出功率為

0.25kW的輔助電動機的腳踏車，其電動機因應車速的增

加而遞減供電，且當車速達25km/h時中斷供電或當駕駛員

於車速達25km/h前停止腳踏時中斷供電。

第四條

適用範圍

一、本法律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道路上的交通。

二、本法律亦適用於等同公共道路的道路上的交通，

但特別法、行政合同或主管當局與該等道路所有人的協議

另有規定除外。

第五條

職權

下列實體按其組織法或補充法規所定的職責，具有相

應道路交通職權：

（一）交通高等委員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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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土地工務運輸局；

（三）治安警察局；

（四）民政總署；

（五）海關。

第二節

一般原則

第六條

通行自由

一、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道路上可自由通行，但須

受本法律及補充法規的限制。

二、公共道路使用者不得作出任何可阻礙交通、影響

其他使用者的安全或對其他使用者造成不便的行為。

第七條

當局人員的命令

一、公共道路使用者應服從有職權指揮及監察交通且

已適當表明身份的執法人員的命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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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違反上款規定者，如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重處

罰，則科處罰款澳門幣600元。

第八條

交通信號

一、在可能對交通構成危險的地點或應特別限制交通

的地點，又或當有需要提供有用指示時，均應使用相關的

交通信號，而信號的圖文、含義、規格及使用條件由補充法

規訂定。

二、交通信號不得附有裝飾圖案或任何類別的廣告。

三、在公共道路或其附近，不得放置可引致下列任一

情況的牌匾、廣告、海報、圖文、任何宣傳品或發光體：

（一）與交通信號相混淆；

（二）妨礙看見或辨別交通信號；

（三）影響在彎角、十字形交叉路口或T字形交叉路

口的視線；

（四）令駕駛員目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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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只可由主管實體或獲其許可者在公共道路上安裝

交通信號。

五、違反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

3,000元。

第九條

交通規則、交通信號及命令的等級

一、指揮交通的人員的命令優於交通信號的規定及交

通規則。

二、交通信號的規定優於交通規則。

三、交通信號的規定按下列次序由高至低排列等級：

（一）臨時放置且用於變更道路的正常使用規則的交

通信號；

（二）交通燈；

（三）垂直標誌；

（四）路面標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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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

通行限制

第十條

中止或限制交通

一、只可由主管實體基於安全、重大緊急情況、工程或

維修路面、設施或道路設施的理由命令中止或限制交通，

而該等措施可僅針對道路的某部分或僅針對特定類別、重

量或尺寸的車輛實施。

二、如有合理理由，亦可命令中止或限制某一道路的交

通，但以能確保由該道路連貫的地點之間的交通者為限。

三、應預先公佈中止或限制交通的措施，但遇重大緊

急情況或須進行緊急工程除外。

第十一條

特別許可

一、工業機器車、超過法定重量或尺寸的車輛，又或運

載超出車廂範圍但屬不可分拆的物品的車輛須經許可方

准通行，並須按許可批示所訂條件行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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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不可分拆的物品是指一經分拆即喪失其經濟價值

或功能的物品。

三、特別規格車輛必須符合補充法規的規定，方准

通行。

四、為確保承擔因第一款或第三款所指車輛導致的損

害而產生的民事責任，可要求提供保證金、保險或其他形

式的擔保。

五、作出第一款所指許可屬土地工務運輸局的職權。

六、違反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者，如其他法律規定無

訂定較重處罰，則科處罰款澳門幣3,000元。

第十二條

禁止特定車輛通行

一、主管實體可臨時或永久禁止或限制特定類別車輛

或運載特定貨物的車輛在全部或部分公共道路上通行。

二、機動腳踏車、輕型四輪摩托車及重型四輪摩托車

必須符合補充法規的規定，方准通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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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禁止裝有一排兩個以上車輪及超過一對腳蹬的腳

踏車在公共道路上通行，但屬主管實體明示許可通行的地

點除外。

四、禁止機動或非機動滑板車在公共道路上通行，但

屬主管實體明示許可通行的地點除外。

五、透過補充法規，可將上款所指的禁止規定適用於

其他類似通行工具。

六、如違反第二款的規定，駕駛機動腳踏車者，科處

罰款澳門幣600元，駕駛四輪摩托車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

3,000元。

七、違反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

600元。

第十三條

公共道路的特別使用

一、使用公共道路以進行集會或示威，由專門法規

規範。

二、在公共道路上舉行可能影響正常交通的體育比

賽、慶典或其他活動，須經主管實體按具體情況預先許

可，並須按規定的條件舉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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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條

動物及由動物牽引的車輛

一、禁止動物及由動物牽引的車輛在公共道路上通

行，但經補充法規准許或獲主管實體許可，並按許可批示

所訂條件通行者除外。

二、違反上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900元。

第三章

通行規則

第一節

一般規定

第十五條

駕駛員

一、在公共道路上通行的車輛，應由一名駕駛員駕駛。

二、駕駛員不具備適當的體格或心理條件時，不應

駕駛。

三、不論任何時候，駕駛員均應控制所駕駛的車輛，且

不得作出任何可影響安全駕駛的行為或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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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條

禁止使用流動電話

一、禁止駕駛員於駕駛時使用流動電話，但利用免提

功能通話除外。

二、透過補充法規，可將上款所指的禁止規定適用於

其他視聽或電信工具。

三、違反第一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600元。

第十七條

開始行車

一、駕駛員於開始行車或重新起步前，必須預先示意

及採取預防意外所需的措施。

二、違反上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600元。

第十八條

道路上應占的位置

一、車輛應靠車行道左方通行，並儘量靠近路緣或行

人道通行，但應與之保持足夠的距離，以避免發生意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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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在可作兩條或以上車道使用的單向行車車行道

上，如最左側車道已無位置，又或如駕駛員擬右轉或超車，

則不適用上款的規定。

三、在雙向行車的車行道上，如已適當劃有三條或以

上車道，駕駛員不得使用相反行車方向的車道。

四、違反第一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900元。

第十九條

安全島、避車處、隔離區及類似裝置

一、車輛在十字形交叉路口、T字形交叉路口及圓形地

通行時，路面的中心部分應在駕駛員的右方；如車輛駛離

的車行道的中心線設有安全島、避車處、隔離區或其他類

似裝置，通行時該等裝置應在駕駛員的右方。

二、在不影響上條規定的情況下，如車行道設有上款

所指任一裝置，通行時該裝置應在駕駛員的右方，但如有

關裝置設於單向行車的道路或車行道上只供單向行車的

路段，通行時該裝置可在駕駛員的右方或左方，視乎何者

較為合適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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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違反本條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900元。

第二十條

路緣及行人道

一、車輛因進出建築物所需，方可橫過路緣或行人道。

二、違反上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600元。

第二十一條

車輛間的安全距離

一、駕駛員行車時，應與前車保持足夠距離，以免因前

車突然停車或減速而發生意外。

二、駕駛員行車時，應與在同一車行道上同向或對向

行駛的車輛保持足夠的側面距離，以避免發生意外。

三、違反本條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600元。

第二十二條

能見度不足

為適用本法律及補充法規的規定，如駕駛員不能看見

至少50公尺範圍內的車行道的全寬，視為能見度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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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

駕駛員發出的信號

第二十三條

操作信號

一、駕駛員擬減速、停車、泊車或進行任何使車輛側

移的操作，尤其是轉向、轉線、超車或掉頭，應預先以相應

信號向其他道路使用者清楚示意。

二、信號於操作過程中應當持續，並於完成操作後立

即停止。

三、違反本條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600元。

第二十四條

聲響信號

一、聲響信號應短促，且應儘量避免使用。

二、為避免意外，又或為預先將超車意圖通知擬超越

的車輛的駕駛員時，方可使用聲響信號。

三、第一款及第二款的規定不適用於警車、執行救援

或緊急公益任務的車輛所使用的聲響信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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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警車、執行救援或緊急公益任務的車輛方可使用

特別聲響警示裝置。

五、特別聲響信號裝置的規格由補充法規訂定。

六、違反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

300元。

七、違反第四款規定者，如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重

處罰，則科處罰款澳門幣3,000元，且可將所使用的特別聲

響警示儀器或裝置扣押，並宣告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。

第二十五條

燈光信號

一、車輛因能見度不足而亮燈通行時，可按下列規定

以燈光信號替代聲響信號：

（一）在照明良好的地點，間歇使用近光燈；

（二）在其餘情況下，交替使用遠光燈及近光燈，但

不得令人目眩。

二、晚間行車時，必須按上款的規定以燈光信號替代

聲響信號，但屬下列車輛或情況除外：

（一）優先通行車輛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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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遇有迫在眉睫的危險而需避免發生意外。

三、警車、執行救援或緊急公益任務的車輛方可使用

特別燈光警示裝置。

四、車輛因進行與其專屬用途相符的作業而須在公共

道路上停車或慢駛時，應使用特別燈光警示裝置，其規格

及使用條件由補充法規訂定。

五、違反第二款或第四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

300元。

六、違反第三款規定者，如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重

處罰，則科處罰款澳門幣3,000元，且可將所使用的特別燈

光警示儀器或裝置扣押，並宣告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。

第三節

照明

第二十六條

裝置

車輛須配備的照明裝置、燈光信號裝置及反光裝置，

以及該等裝置的規格，由補充法規訂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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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條

使用示寬燈

一、示寬燈是指用於在150公尺範圍內顯示車輛的存

在及寬度的車燈。

二、晚間或在能見度不足的情況下，停車或進行泊車

操作時應使用示寬燈，但配備專供停泊時使用的燈光裝置

的車輛除外。

三、在下列地點停車或進行泊車操作時，不適用上款

的規定：

（一）在照明良好的道路；

（二）在車行道以外地點；

（三）在住宅區道路或交通疏落的道路。

四、違反第二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600元。

第二十八條

使用近光燈

一、近光燈是指光束能有效照射前方30公尺距離內

的地面而不令人目眩的車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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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晚間或在能見度不足的情況下，應使用近光燈，

但不影響下款的適用。

三、晚間在照明良好的道路上行車，可使用示寬燈替

代近光燈。

四、違反第二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600元。

第二十九條

使用遠光燈

一、遠光燈是指用於照亮前方至少100公尺距離內的

道路的車燈。

二、在下列地點或情況下，不得使用遠光燈：

（一）照明狀況可讓駕駛員的能見距離至少達100公

尺的道路；

（二）與對向行駛的車輛或行人交會時；

（三）行車時與前車的距離少於100公尺；

（四）橋樑、行車天橋及隧道；

（五）停車或泊車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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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車輛不移動或中止行車時。

三、違反上款（一）項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600元。

四、違反第二款（二）項至（六）項任一規定者，如其

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重處罰，則科處罰款澳門幣1,500元。

第四節

車速

第三十條

一般原則

一、駕駛員應根據道路的特徵及狀況、車輛的規格及

狀況、運載的貨物、天氣情況、交通狀況及其他特殊情況

而調節車速，使其車輛可在前方無阻且可見的空間內安全

停車，以及避開在正常情況下可預見的任何障礙物。

二、駕駛員如未能確定其突然減速不會對其他道路使

用者，尤其不會對後隨車輛的駕駛員構成危險，又或不會

擾亂或阻塞交通，則不應突然減速，但因迫在眉睫的危險

而有此需要除外。

三、違反本條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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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條

一般車速限制

一、車輛必須遵守補充法規訂定的一般最高車速限

制，但亦須遵守因應交通狀況而以適當信號另訂的最高或

最低車速限制。

二、駕駛員超過上款所指最高車速限制，視為超速。

第三十二條

減速

一、儘管訂有最高車速限制，駕駛員接近下列地點時

尤應減慢車速：

（一）車行道上標明供行人橫過的通道；

（二）以適當信號標明的學校、醫院、托兒所及類似

場所；

（三）狹窄道路或路緣為建築物的道路；

（四）人群聚集處；

（五）彎角、十字形交叉路口、T字形交叉路口、圓形

地、駝峰路及其他能見度不足的地點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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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坡度大的下坡路段；

（七）以危險信號標明的地點。

二、違反上款規定者，如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重處

罰，則科處罰款澳門幣900元。

第三十三條

慢駛

一、行車速度不應緩慢至無理阻礙其他道路使用者或

違反規定的最低車速限制。

二、違反上款規定者，如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重處

罰，則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
第五節

讓先

第三十四條

一般原則

一、有義務讓先的駕駛員應減慢車速或於必要時停

車，又或會車時應當倒車，以便其他車輛能在無需變速或

轉向的情況下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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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優先通行的駕駛員必須注意交通安全。

三、違反本條規定者，如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重處

罰，則科處罰款澳門幣900元。

第三十五條

規則

一、駕駛員應讓左方來車先行，但在下款所指情況下

亦應讓先。

二、在下列情況下，駕駛員應讓先：

（一）駛離任何泊車處、住宅區、燃料供應站或建築

物時；

（二）駕駛任何非機動車輛時，但遇處於上項所指情

況的駕駛員除外；

（三）遇優先通行車輛或警察車隊時；

（四）駛進圓形地時。

三、兩名駕駛員對向行車時，擬轉向或掉頭者應讓先。

四、遇有在專用路徑通行的腳踏車時，擬轉向駛入該

路徑所橫貫的道路的駕駛員應讓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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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違反本條規定者，如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重處

罰，則科處罰款澳門幣900元。

第三十六條

會車

一、兩部對向行駛的車輛因車行道部分阻塞而無法會

車時，須繞過障礙物的駕駛員應減速或停車，以便讓對向

來車先行。

二、在坡度大的道路上，下坡車輛的駕駛員應讓先。

三、下列車輛於必要時應當倒車：

（一）最接近可會車地點的車輛；

（二）上坡車輛，但下坡車輛明顯較易倒車除外；

（三）遇重型車輛的輕型車輛；

（四）遇車組的任何車輛。

四、在本條所指的任何情況下，均應讓優先通行車輛

及警察車隊先行，但該等車輛應採取必要措施，以免阻塞

交通或發生意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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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如車行道的可用寬度、凹凸程度或道路保養狀況

不容許安全會車，總寬度超過2公尺或包括所載貨物在內

總長度超過8公尺的車輛或車組駕駛員應減速或停車，以

便與其他車輛會車。

六、違反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三款或第五款規定者，科

處罰款澳門幣900元。

第三十七條

駕駛員遇行人時的處理方法

一、接近有信號標明的人行橫道時，如該人行橫道由

交通燈或執法人員指揮車輛通行或人、車通行，駕駛員即

使獲准前進，亦應讓已開始橫過車行道的行人通過。

二、接近有信號標明的人行橫道時，如該人行橫道非

由交通燈或執法人員指揮車輛通行，駕駛員應減速或於必

要時停車，以便讓正在橫過車行道的行人通過。

三、駕駛員轉向時應減速或於必要時應停車，以便讓

正在其擬駛入的道路路口處橫過車行道的行人通過，即使

該處無人行橫道亦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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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節

超車

第三十八條

一般規定

一、應從車輛右方超車。

二、違反上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900元。

第三十九條

例外

一、如擬超越的車輛的駕駛員已表明其右轉操作，且

在車行道最左側讓出空間，則應從該車左方超車。

二、違反上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900元。

第四十條

超車操作

一、如駕駛員未能確定其超車操作不會引致其車輛與

同向或對向行駛的車輛碰撞的危險，則不應開始超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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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駕駛員開始超車前尤應確定：

（一）車行道在安全超車所需的距離及寬度方面均暢

通無阻；

（二）無其他駕駛員已開始進行超越己車的操作；

（三）同一車道的前車駕駛員並無示意擬超車或繞過

障礙物；

（四）在正常情況下可駛回原車道。

三、超車完畢後，駕駛員應在不危及其他道路使用者

的情況下儘早駛回原車道。

四、如同一行車方向有兩條或以上的車道，而駕駛員

超車完畢後擬立即再次超車，只要不阻礙其他車速較快且

正駛近以超越己車的車輛，則可繼續沿所占車道行駛。

五、違反本條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900元。

第四十一條

方便他人超車的義務

一、如無障礙物阻擋，駕駛員應方便他人超車，並應

儘量靠左行駛，或在第三十九條第一款所指情況下應儘量

靠右行駛，而在未被超越的情況下不應加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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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如車行道的可用寬度、凹凸程度或保養狀況不容

許安全超車，重型汽車、工業機器車及慢駛車輛應減速或

停車，以方便他人超車。

三、違反本條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600元。

第四十二條

禁止超車

一、禁止在下列地點或情況下超車：

（一）有信號標明的人行橫道之前及之內；

（二）駝峰路、彎角或其他能見度不足的地點，但屬

適當劃有供同一行車方向使用的兩條或以上車道者除外；

（三）交匯處之前及之內；

（四）道路寬度不足。

二、在下列情況下，不適用上款（三）項的禁止規定：

（一）沿環形方向行車時；

（二）駕駛員在有信號標明其於交匯處優先行車的道

路上通行時；

（三）超越兩輪車輛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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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交通由執法人員或交通燈指揮時；

（五）第三十九條第一款所指情況。

三、禁止超越正在超車的車輛。

四、如有超過一條供同一行車方向使用的車道，當車

輛已占用所沿車行道的全部寬度，而車輛的速度又取決於

前車的速度，則任何一條車道上的車輛速度高於其餘車道

上的車輛的速度，不視為超車。

五、在上款所指情況下，沿最左側車道行車的駕駛員

不得駛離其所在行列，但擬轉向或停車者除外。

六、違反第一款（二）項、（三）項或（四）項、第三款

或第五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900元。

第七節

轉向、掉頭及倒車

第四十三條

轉向

一、駕駛員擬左轉時，應預先及儘量駛近車行道左

緣，並以最短路線左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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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駕駛員擬右轉時，如所處道路屬單向行車，應預先

占用車行道右側，如所處道路屬雙向行車，應預先及儘量

駛近車行道中心線，然後，沿供其行車方向一側駛進擬轉

入的車行道。

三、在上款所指情況下，如即將駛離的車道及擬駛入

的車道均屬雙向行車，轉向時，交匯處的中心部分應在駕

駛員的右方，但有信號另作指示除外。

四、違反本條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900元。

第四十四條

掉頭

一、在不危及交通安全或不阻礙交通的情況下方可

掉頭。

二、禁止在下列地點掉頭：

（一）橋樑、行車天橋及隧道；

（二）駝峰路；

（三）彎角及能見度不足的交匯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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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因能見度或其他道路條件而不宜掉頭的地點。

第四十五條

倒車

一、倒車只可作為輔助或援助操作，並應在不阻礙交

通的情況下以最短路線緩慢進行。

二、禁止在上條第二款所指地點倒車。

三、違反第一款規定者，如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重

處罰，則科處罰款澳門幣900元。

第八節

停車及泊車

第四十六條

一般規定

一、車輛因上落乘客或短暫裝卸貨物而在必需的時間

內不移動，視為停車。

二、車輛既非停車，亦非因交通狀況所需而不移動，

視為泊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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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只准在下列地點及按下列規定停車或泊車：

（一）在車行道上，儘量靠近車行道左側的路緣或行人

道，並以與之平行的方式停車或泊車，但根據特別信號、泊

車位的佈置或幾何形狀而應以其他方式停車或泊車除外；

（二）在車行道上專供停車或泊車的地點順行車方向

停泊；

（三）在車行道以外特別規劃的或專供停車或泊車的

地點。

四、駕駛員離開其停泊的車輛前，應預留足夠空間讓

其他車輛駛離泊車位或泊進空出的泊車位，並應採取防止

其車輛滑行所需的措施。

五、違反上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
第四十七條

禁止停車

一、禁止在下列地點停車：

（一）交匯處及距車行道相交處5公尺以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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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橋樑、行車天橋、隧道及其他能見度不足的地點；

（三）標示集體客運車輛停車處的信號前後10公尺

以內；

（四）有信號標明的人行橫道；

（五）交通燈及不包括停車及泊車標誌在內的垂直標

誌前20公尺以內，但僅以車輛連同所載貨物在內的高度可

遮擋該等燈號或標誌的情況為限；

（六）腳踏車路徑、分隔設施、導向島、環形交通圓形

地的中央安全島及專供行人通行的地點；

（七）車道之間劃有縱向實線的車行道，但僅以該縱

向實線與車輛之間的距離不足3公尺的情況為限。

二、其他禁止停車的情況可由補充法規訂定。

三、違法停車者，如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重處罰，

則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
四、在橋樑、行車天橋或隧道違法停車者，科處罰款

澳門幣900元，但補充法規另有規定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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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八條

禁止泊車

一、除上條所指地點或情況外，亦禁止在下列地點或

情況下泊車：

（一）在車行道上雙排泊車；

（二）在單向行車道路上泊車而阻礙一排車輛通行，

又或在雙向行車道路上泊車而阻礙兩排車輛通行；

（三）在阻礙其他已適當停泊的車輛離開的地點泊車；

（四）燃料供應站前後5公尺以內；

（五）在車輛或行人進出建築物或泊車位必經之處泊

車而阻擋或妨礙車輛或行人進出該等建築物或泊車位；

（六）有信號標明供特定車輛泊車的地方；

（七）行人道及行人區；

（八）工業機器車、未拴掛於牽引車的掛車或半掛車

在非專供其泊車的地方。

二、其他禁止泊車的情況可由補充法規訂定。

三、違法泊車者，如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重處罰，

則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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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在橋樑、行車天橋或隧道違法泊車者，科處罰款

澳門幣900元，但補充法規另有規定除外。

五、違反第一款（八）項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

3,000元。

六、如違法者持續或重覆在同一地點違法泊車，則視

每二十四小時新查獲的違法泊車為一項獨立的行政違法

行為。

第九節

載客及載貨

第四十九條

一般規定

一、車輛未完全停穩時，禁止任何人進出車輛或裝卸

貨物。

二、在不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或阻礙的情況

下，方可上落乘客或裝卸貨物，且應儘快進行，但車輛已適

當停泊或所裝卸的貨物不占用車行道除外。

三、違反本條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6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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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條

載客

一、載客人數不得超過車輛的載客量，並禁止以危及

乘客或駕駛安全的方式載客。

二、除非符合補充法規所定的例外條件，禁止以座位

以外的位置載客，但在後座手抱兒童不在此限。

三、乘客應儘可能從車輛停泊時靠近的路緣或行人道

一方進出。

四、禁止在汽車前座運載未滿十二歲的兒童，但同時

符合下列條件者除外：

（一）汽車本身並無後座；

（二）運載時使用適合兒童的體形及重量的安全束縛

設備。

五、禁止駕駛員及乘客：

（一）在車輛未完全停穩時開啟車門或讓車門繼續

敞開；

（二）在未確定不會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或阻

礙的情況下開啟車門、讓車門繼續敞開或離開車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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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關於提供有報酬的客運服務，尤其是從事有關行

業的條件，由補充法規規範。

七、駕駛員違反第一款、第二款或第四款的規定，按每

名違法運載的乘客計算，向駕駛員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
八、駕駛員違反第五款的規定，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
九、乘客違反第三款或第五款的規定，科處罰款澳門

幣300元。

第五十一條

安全帶

一、輕型汽車的駕駛員及前座乘客必須使用安全帶。

二、強制使用安全帶的規定可由補充法規延伸適用於

後座乘客或其他類別汽車。

三、不使用或不正確使用安全帶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

300元，且不影響下款的適用。

四、輕型汽車駕駛員以前座運載未滿十六歲的乘客

時，如容許其不使用或不正確使用安全帶，科處罰款澳門

幣300元，且不影響上條第四款的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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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二條

裝卸貨物

一、在公共道路上裝卸貨物應從車輛停泊時靠近的路

緣或行人道一方進行，又或從車輛後方進行。

二、如載荷車輛因載貨而可能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

危險或阻礙，又或可能損毀路面、基礎設施、道路設施或

沿途路邊建築物，則禁止通行，但不影響適用於供特別運

輸的車輛的規定。

三、安放及整理貨物時，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：

（一）確保車輛在不移動或行車時保持平衡；

（二）確保貨物不掉落路上，又或不因搖曳而使運輸

變得危險或給其他使用者造成不便或導致碎屑或物料散

落在公共道路上；

（三）確保貨物不阻礙駕駛員的視線；

（四）確保貨物不在路面拖曳；

（五）確保貨物不超出從地面起計4公尺的高度；

（六）如屬客車，確保貨物不妨礙正確識別信號裝

置、燈光裝置及註冊號牌，以及不超出車輛外廓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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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如屬貨車，確保貨物長度及寬度不超出車廂。

四、與車輛各端點相交的垂直平面，視為車輛外廓。

五、禁止車輛運載貨物重量超過法定上限。

六、違反第一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600元。

七、違反第二款、第三款或第五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

澳門幣900元，且不影響下款的規定。

八、如車輛運載貨物重量超過法定上限百分之二十或

以上，科處罰款澳門幣3,000元。

第五十三條

運載危險物品

一、運載危險物品的車輛應以適當信號標明。

二、上款所指車輛只可在專供其泊放的地點泊車，但

按補充法規所訂例外條件泊車者除外。

三、車廂內不得兼載乘客及危險物品。

四、危險物品的分類、其他通行條件、泊車條件及相關

信號由補充法規訂定。

五、違反第一款至第三款任一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

幣3,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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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四條

運載特別物品

一、只准以密封式車廂的車輛並在完全符合衛生條件

的情況下運載食用肉類。

二、只准以密封式車廂的車輛，又或在開放式車廂的

車輛上以密封容器運載動物屍體、生皮、廢渣、不衛生物

品、惡臭物品或肥料。

三、如運載粉末狀物品的車輛沒有配備密封式車廂，

則須先以尺寸足夠的油布、帆布或其他合適物料完好覆蓋

所載物品以免其散於空氣或地上，方准通行。

四、違反本條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900元。

第十節

緊急任務及集體客運服務

第五十五條

優先通行車輛

一、基於任務所需，優先通行車輛駕駛員可不遵守交

通規則及信號，但須遵守指揮交通的人員發出的信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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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在任何情況下，上款所指駕駛員均不得危及其他

道路使用者，尤應在下列情況下中止行車：

（一）遇指揮交通的紅燈信號，但採取適當措施後，

無須待燈號轉變便可繼續前進；

（二）在交匯處遇強制停車信號。

三、緊急行車時，應以特別信號顯示。

四、如非執行警務、緊急救援任務或緊急公益任務，

禁止優先通行車輛使用識別其行車的特別信號。

五、違反本條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900元。

第五十六條

遇優先通行車輛時的處理方法

一、遇優先通行車輛時，公共道路使用者均應讓路，

並於必要時中止行車，以便該等車輛通行。

二、為使優先通行車輛可在交通堵塞的道路上通行，

駕駛員應讓出其行車方向的車行道的右側。

三、如有專用車道，駕駛員應方便優先通行車輛駛入

該車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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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可能阻礙優先通行車輛通過的任何車輛，包括在

公共道路上合法泊車的車輛，均可由監察實體的執法人員

移走。

五、遇有用於運載嚴重傷病者的、以適當信號尤其是

以危險警示閃光信號顯示正在緊急行進的私人車輛者，亦

應遵守第一款至第四款所訂規則。

第五十七條

濫用緊急行車信號

一、禁止私人車輛濫用上條第五款所指的緊急行車

信號。

二、違反上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900元。

第五十八條

集體客運

一、駕駛員應減速或停車，以方便集體客運車輛重新

起步以駛離有信號標明的車站。

二、集體客運車輛駕駛員應在特別規劃的或專供其停

車的地點停車，如無該等地點，則應儘量靠近車行道左側

的路緣或行人道停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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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上款所指駕駛員重新起步前，應適當表明其重新

起步的意向，並慎防發生任何意外。

四、違反本條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600元。

第十一節

遇車輛故障及事故時的處理方法

第五十九條

無法開動

一、車輛因故障或事故而無法開動時，駕駛員應將車

輛移往所沿車行道的左側，但實際上不可能移動者除外。

二、駕駛員未能適當將車輛停泊或移走時，應採取必

需措施，尤其是發出危險警示閃光信號，以便其他道路使

用者察覺車輛存在。

三、駕駛員應採取措施，將無法開動的車輛儘快移離

道路。

四、禁止在公共道路上修理車輛，但屬可容易及迅速

修妥故障使車輛繼續行進的必要修理除外。

五、違反第一款、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

澳門幣6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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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違反第二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
第六十條

壞燈

一、晚間或能見度不足時，禁止因壞燈而無照明的車

輛通行。

二、違反上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600元。

第十二節

特定道路或路段上的交通

第六十一條

十字形交叉路口及T字形交叉路口

一、駕駛員根據交通狀況而預見其車輛一旦駛入十字

形交叉路口或T字形交叉路口後將不能移動而會影響橫

向交通，則不應駛入，即使讓先規則或交通燈允許其駛入

亦然。

二、在交通燈指揮交通的十字形交叉路口或T字形交

叉路口上不能移動的車輛，可無須等候本身行車方向的交

通放行而駛離該交叉路口，但以不影響其他道路使用者

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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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違反第一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
第六十二條

留用道路及專用車道

一、透過信號，可將車行道保留予特定類別車輛通行

或特定運輸之用，亦可在車行道上設立具相同用途的專用

車道。

二、禁止其餘車輛的駕駛員使用上款所指車行道及專

用車道，但優先通行車輛除外。

三、如信號或路面標記准許車輛為轉向、進出車房或

私人建築物而橫過專用車道，則可使用及橫過專用車道。

四、違反第二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
第六十三條

特別路徑

一、如有專供特定類別車輛使用的特別路徑，該等車

輛應在特別路徑上通行，其餘車輛的駕駛員一律禁止使用

該等路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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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因進出建築物或泊車處所需，可橫過上款所指

路徑。

三、違反第一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
第十三節

對重型摩托車、輕型摩托車及腳踏車的特別規定

第六十四條

駕駛規則

一、重型摩托車、輕型摩托車或腳踏車的駕駛員不得：

（一）於駕駛時手離手把，但為表明擬進行的行車操

作除外；

（二）於行車時腳離腳蹬或擱腳裝置；

（三）拖帶其他車輛或被拖帶；

（四）與其他車輛並排而行，但腳踏車在特別路徑通

行時可並排而行。

二、以醫生證明書證明有身體缺陷的駕駛員駕駛適

合其身體缺陷的重型摩托車或輕型摩托車時，不適用上款

（一）項及（二）項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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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重型摩托車及輕型摩托車的駕駛員不得在行人道

或供行人使用的路徑作出下列行為：

（一）駕駛；

（二）手推該等車輛。

四、違反第一款或第三款（一）項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

門幣600元。

五、違反第三款（二）項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

300元。

第六十五條

使用頭盔

一、輕型摩托車及重型摩托車的駕駛員及乘客須以

頭盔保護頭部；使用頭盔時不繫緊安全扣帶者，視為無使

用頭盔。

二、頭盔型號由主管實體核准後，使用型號未經核准

的頭盔者，視為無使用頭盔。

三、如頭盔裝有面罩，該面罩應由透明、不反光的不

碎物料製成，從而可讓人看見使用者臉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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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違反本條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600元。

第六十六條

載客

一、禁止重型摩托車及輕型摩托車運載未滿六歲的乘

客、以座位以外的位置載客，又或運載側坐的乘客。

二、禁止取得重型摩托車或輕型摩托車駕駛資格未滿

一年的駕駛員以該等車輛運載乘客，而補充法規可規定考

取駕駛執照未滿一年的駕駛員必須在其駕駛的車輛安裝

識別標誌。

三、禁止兩輪腳踏車運載乘客。

四、關於以三輪車類型的腳踏車運載乘客的事宜，由

補充法規規範。

五、在上款所指補充法規生效之前，三輪車類型的腳

踏車不得運載超過兩名乘客。

六、違反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

600元。

七、違反第三款或第五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

3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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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七條

載貨

一、重型摩托車、輕型摩托車或兩輪腳踏車的駕駛員

不得運載可影響駕駛、對人或物構成危險，又或影響交通

的物品。

二、關於以三輪車類型的腳踏車運載貨物的事宜，由

補充法規規範。

三、在上款所指補充法規生效之前，禁止以三輪車類

型的腳踏車運載貨物。

四、違反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

600元。

第十四節

行人通行

第六十八條

一般規定

一、行人應在行人道、供行人使用的路徑、區域或通

道上通行，如無該等途徑，則應在顧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

情況下沿路緣通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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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在下列情況下，行人可在車行道上通行，但以不影

響車輛行駛為限：

（一）按第七十條第五款的規定橫過車行道；

（二）無第一款所指途徑或不可能使用該等途徑時；

（三）在禁止車輛通行的道路上；

（四）在督導員引領下結隊步行，又或巡遊；

（五）搬運因性質或尺寸而可能危及其他行人的物

品時。

三、在上款（二）項、（四）項及（五）項所指情況下，

只要交通狀況容許，行人可在第六十三條第一款所指特別

路徑上通行，但以不影響在該等路徑上行駛的車輛為限。

四、違反本條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
第六十九條

道路上應占的位置

一、行人應在供其通行的路徑靠左步行，但屬上條第

一款最後部分及第二款（三）項所指情況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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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在上條第二款（二）項及（四）項所指情況下，行人

應儘量靠車行道右側路緣通行，但此舉會危及其安全則

除外。

三、違反本條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
第七十條

橫過車行道

一、行人擬橫過車行道時，應注意來車的距離及車

速，並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儘快橫過。

二、行人應在有適當信號標明的人行橫道上橫過車行

道，且不影響第五款規定的適用。

三、在裝有交通燈的人行橫道上，行人應遵守交通燈

號的指示。

四、當交通燈或執法人員僅指揮車輛通行時，行人不

應在車輛放行時橫過車行道。

五、在50公尺距離內沒有經適當信號標明的人行橫道

時，行人在不影響車輛通行的情況下方可在人行橫道以外

的地方橫過車行道，且應依循最短路線儘快橫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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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違反本條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
第七十一條

等同

下列情況等同行人通行，但另有規定除外：

（一）推動手推車；

（二）以手推動兩輪或三輪腳踏車、嬰兒車或殘疾人

士車輛；

（三）輪椅通行。

第十五節

環保

第七十二條

土地及空氣污染

一、禁止排煙量或排氣量超過補充法規所定限度的

機動車輛通行，亦禁止會漏出油或其他污染物質的機動車

輛通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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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違反本條規定者，如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重處

罰，則科處罰款澳門幣600元。

第七十三條

噪音污染

一、禁止噪音音量超過補充法規所定最高限度的機

動車輛通行。

二、使用安裝於車輛的無線電收音或聲響播放裝置

時，其發出的音量不得超過補充法規所定最高限度。

三、違反本條規定者，如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重處

罰，則科處罰款澳門幣600元。

第四章

車輛

第一節

規格及檢驗

第七十四條

車輛規格

車輛的規格及獲准通行的條件由補充法規訂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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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五條

檢驗

一、機動車輛、掛車及半掛車獲准通行之前，須接受

主管實體的初次檢驗。

二、汽車、重型摩托車、輕型摩托車、掛車、半掛車及

工業機械車須接受定期檢驗。

三、在下列情況下，上款所指車輛另須接受特別檢驗：

（一）載於車輛識別文件的規格有所變更，但下款所

指情況除外；

（二）為檢定車輛是否符合安全條件或本法律及補充

法規所定的要件，由主管實體主動或應監察實體的提議而

決定進行特別檢驗；

（三）車輛的結構或功能規格，尤其是主結構、懸掛

系統、制動系統或轉向系統因事故而受影響。

四、如屬須接受每年強制檢驗的車輛，經利害關係人

申請，並獲主管實體許可，則可進行上款（一）項所指的車

輛規格變更而無須接受特別檢驗。

五、通過定期或特別檢驗的車輛將獲發證明文件，而

車輛在公共道路上通行時應備有該證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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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條所指檢驗須按補充法規的規定進行。

七、違反第三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1,500元。

八、違反第五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
第二節

註冊

第七十六條

強制註冊

一、已註冊車輛方可在公共道路上通行，但兩輪腳踏

車或裝有一排兩個以上車輪且超過一對腳蹬的腳踏車

除外。

二、型號獲認可的機動車輛方可給予註冊，但特別法

例或互惠待遇協議另有規定除外。

三、機動車輛、掛車及半掛車由從事該等車輛的進

口、組裝或製造的實體辦妥清關手續後，可按補充法規所

訂條件豁免註冊離開海關。

四、透過互惠待遇協議，可准許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

外地方註冊的機動車輛通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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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違反第一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3,000元。

第七十七條

車輛的識別

一、每部已註冊機動車輛均獲發註冊證明文件，當中

載明可識別有關車輛的規格資料。

二、車輛在公共道路上通行時，其駕駛員應攜帶上款

所指車輛識別文件及車輛所有權登記憑證，又或該等文件

的認證繕本。

三、上條第三款所指車輛的駕駛員只須攜帶進口准照。

四、每部已註冊車輛應按補充法規的規定裝有註冊

號牌。

五、違反第二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
六、如車輛識別文件的認證繕本或車輛所有權登記

憑證的認證繕本所載資料有別於正本所載的更新資料，當

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重處罰，則對車輛的所有人、保留

所有權的取得人、用益權人或以任何名義實際占有車輛的

人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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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駕駛裝有非依法獲給予的註冊號碼的車輛者，

如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重處罰，則科處罰款澳門幣

3,000元。

第七十八條

取消註冊

一、車輛的註冊可應利害關係人申請或依職權取消。

二、如證實車輛報廢或下落不明，又或在補充法規所

定的其他情況下，可依職權取消該車輛的註冊。

三、車輛的所有人應在其車輛報廢後三十日內申請取

消該車輛的註冊，但不影響上款的適用。

四、經取消註冊而仍在公共道路上停泊或通行的車輛

視為未註冊車輛，其所有人須接受本法律規定的處罰。

五、如保險公司曾參與因車輛報廢而進行的行為，須

自其參與之日起計三十日內，將該事實通知有職權取消註

冊的實體。

六、如法院、交通監察實體或其他當局知悉第二款所

指情況，應通知有職權取消註冊的實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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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違反第三款或第五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

300元。

第五章

駕駛資格

第七十九條

駕駛執照

一、依法具備駕駛機動車輛資格者，方可按補充法規

的規定在公共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輛。

二、證明具備駕駛機動車輛資格的文件稱為駕駛執照。

三、持有效學習駕駛准照的學習駕駛員或應考人，可

分別在教練員或考核員的陪同下，於許可學習駕駛或進行

駕駛考試的公共道路上駕駛。

四、行車時，駕駛員應攜帶有效駕駛執照或臨時替代

駕駛執照的等同文件，又或在上款所指情況下應攜帶有效

學習駕駛准照。

五、當駕駛員出示存有其駕駛執照資料的澳門特別行

政區居民身份證時，不適用上款的規定。

02) 1182-中-001-118.indd   61 16年8月16日   下午3:37



62

六、違反第四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
第八十條

證明駕駛資格的其他文件

一、除上條所指文件外，下列文件亦證明具備駕駛相

應類型機動車輛的資格：

（一）澳門特別行政區依國際公約或條約而須認可的

國際駕駛執照；

（二）獲國際公約賦予等同上項所指國際駕駛執照效

力的外國駕駛執照；

（三）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出的駕駛執照採取互惠待

遇的其他國家或地區發出的駕駛執照；

（四）未有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出的駕駛執照採取互

惠待遇的內地、其他國家或地區發出的駕駛執照，但其持

有人須通過由公佈於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》的行政長官

批示訂定的特別駕駛考試，而通過該項考試的證明文件的

式樣及有效期亦由有關行政長官批示訂定；

（五）外交駕駛執照；

（六）特別駕駛執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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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學習駕駛准照，只要在通過駕駛實習考試後由

簽發實體延續有效期，並直至由澳門特別行政區駕駛執照

替代為止。

二、上款（一）項及（二）項所指執照的持有人，如在澳

門特別行政區逗留超過十四日，且擬在此十四日期間之後

於澳門特別行政區駕駛，則應前往治安警察局或補充法規

指定的其他實體辦理有關登記，但不影響下款的適用。

三、如外國駕駛執照的簽發國家或地區與澳門特別行

政區之間有互惠待遇，且相關互惠制度規定免除登記，則

第一款（二）項所指執照的持有人可豁免登記。

四、透過補充法規，可訂定第一款（一）項至（三）項所

指文件持有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駕駛的期間上限。

第八十一條

獲取駕駛執照的要件

一、為獲取機動車輛駕駛執照，申請人必須同時符合

下列要件：

（一）年滿十八歲，但獲取重型汽車駕駛執照者，除補

充法規訂定的特別情況外，必須年滿二十一歲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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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具備必要的體格及心理條件；

（三）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或在澳門特別

行政區合法逗留的證明文件；

（四）懂閱讀及書寫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中一種正式

語文；

（五）並非正在接受禁止駕駛的處罰；

（六）並非處於第一百零八條所指任一狀況。

二、為獲取駕駛執照，投考人尚須通過有關駕駛考試。

三、投考人能合理解釋其無法符合第一款（四）項所

指要件而申請豁免時，主管實體如具備條件以投考人懂閱

讀及書寫的語言安排駕駛考試，則可豁免該項要件。

四、可按補充法規的規定，以被視為等同駕駛執照的

文件換取駕駛執照。

第八十二條

出示文件

一、駕駛員行車時未有攜帶依法應帶備的文件，可被

通知在八日內，於通知書所指定的地點出示該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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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無合理理由而不遵守上款規定的義務者，構成違

令罪。

第六章

責任

第一節

一般規定

第八十三條

適用的制度

一、因公共道路交通事故或觸犯本法律的行為而產生

的民事、刑事或輕微違反責任，由一般法及本章的特別規

定規範。

二、對行政違法行為，適用本章規定的特別制度，以及

補充適用十月四日第52/99/M號法令訂定的制度。

第八十四條

違法行為的競合

一、對違法行為的競合，適用《刑法典》第一百二十六

條及十月四日第52/99/M號法令第八條的規定，但不影響下

款的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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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如屬行政違法行為的競合情況，則只對違法者科

處較重的處罰，但尚可科處針對所實施的行政違法行為而

規定的附加處罰。

第八十五條

違法責任

一、下列者須對輕微違反負責：

（一）車輛的所有人、保留所有權的取得人、用益權人

或以任何名義實際占有車輛的人，如屬違反規範車輛獲准

在公共道路上通行的條件的規定；

（二）駕駛員，如屬違反交通規則、交通信號或指揮

交通的人員的命令；

（三）應考人，如在駕駛實習考試進行期間實施輕微

違反。

二、除上款所指實體外，下列者亦須對行政違法行為

負責：

（一）行人，如屬涉及行人通行的違法行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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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乘客，如屬第五十條第九款及第五十一條第

三款；

（三）委託人，如要求駕駛員作出明顯危及駕駛安全

的行為；

（四）父母或監護人，如明知其未成年子女或被監護

人無能力或慣常不謹慎，而在可阻止他們駕駛的情況下不

加以阻止。

三、對學習駕駛員在駕駛時非因不服從教練員指示而

導致的違法行為，教練員被視為所實施的輕微違反或行政

違法行為的行為人。

四、車輛的所有人、保留所有權的取得人、用益權人或

以任何名義實際占有車輛的人，如能證明其車輛被駕駛員

濫用，又或駕駛員於駕駛其車輛時違反其命令、指示或許

可駕駛其車輛的條件，則第一款及第二款所指責任終止，

並應由駕駛員承擔責任。

五、除非屬濫用車輛的情況，車輛所有人須對行政違

法行為人應繳的罰款負補充責任，但不影響其對該行為人

的求償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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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

承擔民事責任的保證

第八十六條

投保義務

一、機動車輛及其掛車按補充法規的規定購買民事責

任保險後，方可在公共道路上通行。

二、就所購買的每項保險應發出經依法核准式樣的證

明文件，而車輛在公共道路上通行時，駕駛員應帶備該證

明文件。

三、違反第一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3,000元。

四、違反第二款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
第八十七條

體育比賽的保險

機動車輛體育比賽或正式練習的舉辦者須先購買所

需保險，以承保參賽車輛的所有人或占有人及參賽者因該

等車輛導致的事故所造成的損害而應承擔的民事責任，方

可獲准在公共道路上舉行機動車輛體育比賽或正式練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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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

各種犯罪

第八十八條

遺棄受害人

一、導致交通事故發生後遺棄交通事故受害人者，科

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罰金。

二、行為人確定受害人如被遺棄可能會產生的結果，

但仍接受或漠視該等結果而遺棄受害人，科處與不作為犯

的故意犯罪相應的刑罰。

三、如第一款所指行為是由行為人的過失導致，則科

處最高一年徒刑或最高一百二十日罰金。

第八十九條

逃避責任

牽涉交通事故者意圖以其可採用的法定方法以外的

其他方法，使自己免於承擔民事或刑事責任，科處最高一

年徒刑或最高一百二十日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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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條

醉酒駕駛或受麻醉品或精神科物質影響下駕駛

一、任何人在公共道路上駕駛車輛而其每公升血液中

的酒精含量等於或超過1.2克，如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

重處罰，則科處最高一年徒刑及禁止駕駛一年至三年。

二、任何人受麻醉品或精神科物質的影響下在公共道

路上駕駛車輛而其服食行為依法構成犯罪者，亦科處上款

所定的刑罰。

三、過失者，亦予處罰。

第九十一條

舉辦或參加未經許可的車輛體育比賽

一、未獲主管當局許可，在公共道路上舉辦以機動車

輛進行的速度賽或其他體育比賽而對他人生命構成危險、

對他人身體完整性構成嚴重危險或對他人的巨額財產構

成危險者，如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重處罰，則科處最高

三年徒刑。

二、駕駛機動車輛參加上款所指速度賽或體育比賽者，

如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重處罰，則科處最高三年徒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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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二條

在禁止駕駛期間駕駛

一、在實際禁止駕駛期間於公共道路上駕駛車輛者，

即使出示其他證明駕駛資格的文件，均以加重違令罪處

罰，並吊銷駕駛執照或第八十條第一款（四）項所指文件。

二、在駕駛執照或第八十條第一款（四）項所指文件被

實際吊銷的情況下，自處罰判決轉為確定之日起計一年內

在公共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輛者，即使出示其他證明駕駛資

格的文件，均以加重違令罪處罰。

第九十三條

過失犯罪的處罰

一、對駕駛時實施的過失犯罪，科處一般法規定的刑

罰，而其法定刑下限則改為原下限加上限的三分之一，但

其他法律規定訂定較重處罰除外。

二、如屬重過失，則其法定刑下限改為原下限加上限

的一半，但其他法律規定訂定較重處罰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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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駕駛時出現下列任一情況，則屬重過失：

（一）醉酒駕駛或受酒精影響下駕駛；

（二）受麻醉品或精神科物質的影響下駕駛，只要其

服食行為依法構成犯罪；

（三）輕型摩托車、重型摩托車或輕型汽車車速超過

規定的最高車速限制30km/h或以上，又或重型汽車車速

超過規定的最高車速限制20km/h或以上；

（四）逆法定方向駕駛；

（五）不遵守指揮交通的人員、指揮交通的紅燈或交

匯處強制停車信號所規定的停車義務；

（六）在強制亮燈行車的情況下不亮燈行車；

（七）使用遠光燈而令人目眩。

第九十四條

因犯罪而被禁止駕駛

因下列犯罪而被判刑者，按犯罪的嚴重性，科處禁止

駕駛兩個月至三年，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：

（一）駕駛時實施的任何犯罪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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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第八十九條所指的逃避責任；

（三）偽造、移走或掩蔽車輛識別資料；

（四）偽造駕駛執照、其替代文件或等同文件；

（五）盜竊或搶劫車輛；

（六）竊用車輛；

（七）任何故意犯罪，只要繼續持有駕駛執照可為其

持有人提供特別有利於再犯罪的機會或條件。

第四節

各種輕微違反

第九十五條

無牌駕駛

一、不具備所需駕駛資格而在公共道路上駕駛機動車

輛或工業機械車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5,000元至25,000元。

二、累犯者，科處最高六個月徒刑或罰金澳門幣

10,000元至50,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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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六條

受酒精影響下駕駛

一、禁止在受酒精影響下於公共道路上駕駛，而為適

用本法律的規定，「受酒精影響下」是指駕駛員的每公升

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等於或超過0.5克，又或根據本法律或

補充法規的規定進行測試後按醫生的報告，駕駛員被視為

受酒精影響。

二、在公共道路上駕駛車輛者的每公升血液中的酒

精含量等於或超過0.5克，但低於0.8克，科處罰金澳門幣

2,000元至10,000元。

三、在公共道路上駕駛車輛者的每公升血液中的酒

精含量等於或超過0.8克，但低於1.2克，科處罰金澳門幣

6,000元至30,000元及禁止駕駛兩個月至六個月。

四、累犯者，處罰如下：

（一）如實施第二次違法行為時每公升血液中的酒精

含量低於0.8克，科處罰金澳門幣4,000元至20,000元及禁

止駕駛六個月至一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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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如實施第二次違法行為時每公升血液中的酒精

含量等於或超過0.8克，但低於1.2克，科處最高六個月徒刑

或罰金澳門幣12,000元至60,000元，以及禁止駕駛一年至

三年。

五、按法院命令進行鑑定檢測後，被宣告為慣常酗酒

者，科處禁止駕駛一年至三年。

六、上款規定的禁止駕駛期間可延續，直至駕駛員痊

癒為止。

第九十七條

舉辦未經許可的活動

一、未獲主管當局許可，在公共道路上舉辦以機動

車輛進行的速度賽或其他體育比賽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

30,000元至150,000元，另按每一參賽者計加科罰金澳門

幣3,000元至15,000元。

二、未獲主管當局許可，在公共道路上舉辦其他體育

比賽或慶典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3,000元至15,000元，但不

影響下款的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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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未獲主管當局許可，在受特別制度規範的橋樑或

其引橋上舉辦體育比賽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30,000元至

150,000元，另按每一參賽者計加科罰金澳門幣3,000元至

15,000元。

四、獲許可舉行體育比賽或慶典但不遵守主管當局訂

定的條件者，視乎屬第一款、第二款或第三款所指情況而

定，按上述相應罰金上下限的一半科罰。

五、累犯者，罰金上下限均提高至兩倍。

第九十八條

超速

一、駕駛輕型摩托車、重型摩托車或輕型汽車車速超

過規定的最高車速限制30km/h以下者，又或駕駛重型汽

車車速超過規定的最高車速限制20km/h以下者，科處罰

金澳門幣600元至2,500元。

二、駕駛輕型摩托車、重型摩托車或輕型汽車車速超

過規定的最高車速限制30km/h或以上者，又或駕駛重型汽

車車速超過規定的最高車速限制20km/h或以上者，科處

罰金澳門幣2,000元至10,000元及禁止駕駛六個月至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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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累犯者，處罰如下：

（一）如第二次違法行為屬第一款所指的超速，科處

罰金澳門幣750元至3,500元；

（二）如對上一次違法行為屬第一款所指的超速，

且第二次違法行為屬上款所指的超速，科處罰金澳門幣

2,000元至10,000元及禁止駕駛六個月至一年；

（三）如首次及第二次違法行為均屬上款所指的超

速，科處罰金澳門幣4,000元至20,000元及禁止駕駛一年至

三年。

四、自對上兩次違法行為中的首次違法行為實施日起

計兩年內，如已就該兩次違法行為自願繳付罰金或有關判

決轉為確定，且該兩次違法行為均屬第一款所指輕微違

反，第三次或續後實施該款所指輕微違反者，科處罰金澳

門幣1,000元至5,000元及禁止駕駛一個月至六個月。

五、自對上兩次違法行為中的首次違法行為實施日起

計兩年內，如已就該兩次違法行為自願繳付罰金或有關判

決轉為確定，且該兩次違法行為中的其中一次違法行為屬

第二款所指輕微違反，第三次或續後實施第一款所指輕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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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1,200元至6,000元及禁止駕駛一

個月至六個月。

六、在受特別制度規範的橋樑或其引橋上不遵守規定

的最高速度限制者，處罰如下：

（一）駕駛輕型摩托車、重型摩托車或輕型汽車車速

超過規定的最高速度限制30km/h以下者，又或駕駛重型

汽車車速超過規定的最高速度限制20km/h以下者，科處

罰金澳門幣2,000元至10,000元；

（二）駕駛輕型摩托車、重型摩托車或輕型汽車車速

超過規定的最高速度限制30km/h或以上者，或駕駛重型汽

車車速超過規定的最高速度限制20km/h或以上者，科處罰

金澳門幣4,000元至20,000元及禁止駕駛六個月至一年。

七、累犯上款所指輕微違反者，處罰如下：

（一）如第二次違法行為屬該款（一）項所指的超速，

科處罰金澳門幣3,000元至15,000元；

（二）如對上一次違法行為屬該款（一）項所指的超

速，而第二次違法行為屬該款（二）項所指的超速，科處罰

金澳門幣5,000元至25,000元及禁止駕駛六個月至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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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自對上兩次違法行為中的首次違法行為實施日起

計兩年內，如已就該兩次違法行為自願繳付罰金或有關判

決轉為確定，且該兩次違法行為均屬第六款（一）項所指輕

微違反，第三次或續後實施該項所指輕微違反者，科處罰

金澳門幣4,000元至20,000元及禁止駕駛一個月至六個月。

九、自對上兩次違法行為中的首次違法行為實施日

起計兩年內，如已就該兩次違法行為自願繳付罰金或有

關判決轉為確定，且該兩次違法行為中的其中一次違法

行為屬第六款（二）項所指輕微違反，第三次或續後實施

該款（一）項所指輕微違反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5,000元至

25,000元及禁止駕駛一個月至六個月。

十、累犯第六款（二）項所指輕微違反者，科處罰金澳

門幣8,000元至40,000元及禁止駕駛一年至三年。

第九十九條

不遵守停車義務

一、駕駛員不遵守指揮交通的紅燈或交匯處強制停

車信號所規定的停車義務，科處罰金澳門幣1,0 0 0元至

5,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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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累犯上款所指輕微違反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2,000

元至10,000元及禁止駕駛兩個月至六個月。

三、駕駛員不遵守指揮交通的人員所規定的停車義

務，科處罰金澳門幣600元至2,500元。

四、累犯上款所指輕微違反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1,200

元至5,000元及禁止駕駛兩個月至六個月。

第一百條

逆駛

一、逆法定方向駕駛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1,000元至

5,000元，但另有規定除外。

二、累犯上款所指輕微違反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2,000

元至10,000元及禁止駕駛兩個月至六個月。

三、在受特別制度規範的橋樑或其引橋上實施第一款

所指輕微違反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6,000元至30,000元及

禁止駕駛六個月至一年。

四、累犯上款所指輕微違反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

12,000元至60,000元及禁止駕駛一年至三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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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零一條

掉頭或倒車

一、駕駛時在橋樑、行車天橋或隧道掉頭或倒車者，

科處罰金澳門幣2,500元至12,500元及禁止駕駛兩個月至

六個月。

二、累犯上款所指輕微違反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5,000

元至25,000元及禁止駕駛六個月至一年。

三、駕駛時，在駝峰路、彎角或能見度不足的交匯處，

又或在基於能見度或其他道路條件不宜掉頭或倒車的地

點掉頭或倒車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600元至2,500元，且不

影響第一款及第二款的適用。

四、累犯上款所指輕微違反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1,200

元至5,000元及禁止駕駛兩個月至六個月。

第一百零二條

不讓特定車輛先行

一、駕駛時不讓優先通行車輛或警察車隊先行者，科

處罰金澳門幣600元至2,5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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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五款規定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

600元至2,500元。

三、累犯第一款及第二款所指輕微違反者，科處罰金

澳門幣1,200元至5,000元及禁止駕駛兩個月至六個月。

四、在受特別制度規範的橋樑或其引橋上駕駛車輛時

不讓救援車輛或用於運載嚴重傷病者的私人車輛先行者，

科處罰金澳門幣1,000元至5,000元及禁止駕駛兩個月至六

個月。

五、累犯上款所指輕微違反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2,000

元至10,000元及禁止駕駛六個月至一年。

第一百零三條

不讓行人先行

一、違反第三十七條規定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600元

至2,500元。

二、累犯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1,200元至5,000元及禁

止駕駛兩個月至六個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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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零四條

在人行橫道超車

一、駕駛時在有信號標明的人行橫道之前或之內超車

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600元至2,500元。

二、累犯者，科處罰金澳門幣1,200元至5,000元及禁

止駕駛兩個月至六個月。

第一百零五條

累犯

自對上一次輕微違反實施日起計兩年內，如違法者

已就該次輕微違反自願繳付罰金或有關處罰判決轉為確

定，再次實施同一輕微違反者，視為累犯，但法律另有規

定除外。

第一百零六條

易科徒刑

本節對輕微違反所規定的罰金可按《刑法典》的規定

易科徒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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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零七條

重考

一、如有理由相信所實施的犯罪或輕微違反是由於駕

駛員無能力或駕駛技能不足所致，而此等無能力或駕駛技

能不足的情況明顯會危及人身或財產安全，法院可命令有

關駕駛員重考，以及可命令在重考前接受醫生檢驗或心理

測驗，亦可裁定該駕駛員禁止駕駛直至其通過考試為止。

二、取得某類別車輛的駕駛資格不足兩年的駕駛員，

如駕駛該類別車輛時實施任何可被科處禁止駕駛的輕微

違反，法院亦可命令其重考。

三、第一款及第二款所指重考可包括全部或部分考試

環節，且不予收費。

四、就一切法定效力而言，在本條所指重考中缺席或

不及格者，視為不具備駕駛資格。

第一百零八條

吊銷駕駛執照

一、如駕駛員自首次判罰其禁止駕駛的判決轉為確定

之日起計五年內已兩次被判罰禁止駕駛，而又實施另一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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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處禁止駕駛的違法行為，法院應裁定吊銷其駕駛執照或

第八十條第一款（四）項所指文件，且不影響第九十二條的

適用。

二、在不影響上款規定的情況下，如駕駛員所實施的

重過失犯罪符合第九十三條第三款所定的任一要件，法

院可裁定吊銷其駕駛執照或第八十條第一款（四）項所指

文件。

三、在吊銷駕駛執照的情況下，駕駛員自判罰吊銷其

駕駛執照的判決轉為確定之日起計一年後，方可申請再參

加駕駛考試；但如上一次判決所科的禁止駕駛期間在該一

年期間屆滿之後才終結，則僅在該禁止駕駛期間屆滿之

後，方可申請再參加駕駛考試。

四、在第九十二條第二款所指情況下，上款所指不得

申請再參加駕駛考試的一年期間中斷，並自判罰駕駛員加

重違令罪的判決轉為確定之日重新開始計算該期間。

第一百零九條

暫緩執行處罰

一、如有可接納的理由，法院可暫緩執行禁止駕駛或

吊銷駕駛執照的處罰六個月至兩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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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如在暫緩執行禁止駕駛的處罰期間內再次實施另

一導致禁止駕駛的違法行為，所科處的禁止駕駛的處罰應

與暫緩執行的禁止駕駛的處罰一併執行。

三、如在暫緩執行吊銷駕駛執照的處罰期間內再次實

施另一導致禁止駕駛的違法行為，則廢止吊銷駕駛執照的

暫緩執行。

四、吊銷駕駛執照的暫緩執行按上款的規定一經廢

止，駕駛執照即告吊銷。

第五節

行政違法行為

第一百一十條

定性

觸犯本法律的違法行為，如不構成本章第三節及第四

節規定的犯罪或輕微違反，則視為行政違法行為。

第一百一十一條

處罰

對行政違法行為，如無規定特別處罰，則科處罰款澳

門幣3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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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

程序規定

第一節

一般規定

第一百一十二條

適用的制度

一、追究因公共道路交通事故或觸犯本法律的違法行

為而產生的民事、刑事或輕微違反責任的程序，由相關程

序規定及本章的特別規定規範。

二、針對行政違法行為提起的程序，適用本章規定的

特別制度，並補充適用十月四日第52/99/M號法令訂定的

制度及《行政程序法典》。

三、在不影響下條適用的情況下，除《行政程序法典》

所定的通知方式外，亦可透過補充法規增加其他通知方

式，但以不減少利害關係人的權利及保障為限。

第一百一十三條

通知

一、除本章第四節所指通知外，在行政處罰程序中，

凡按下列地址以單掛號信寄出的通知，推定自信件掛號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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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計第三日作出，如第三日並非工作日，則推定在緊接該日

的首個工作日作出：

（一）車輛所有權登記所載的常居所或法人住所，如

應被通知人為車輛所有人；

（二）簽發駕駛執照實體的檔案所載的常居所，如應

被通知人為駕駛員；

（三）應被通知人指定的地址。

二、如利害關係人身處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，上

款所指期間於《行政程序法典》第七十五條所定延期期間

屆滿後方起計。

三、僅在因可歸咎於郵政服務的事由而令被通知人在

推定作出通知的日期之後才收到通知的情況下，方可由被

通知人推翻第一款及第二款所指的推定。

四、在輕微違反程序中，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規定適用

於行政實體在將筆錄移交有管轄權的司法機關之前作出

的通知。

五、本章第四節所指通知，按《行政程序法典》的規定

作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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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

監察

第一百一十四條

監察儀器

一、監察道路所使用的儀器或工具，應預先經主管實

體按補充法規的規定核准及檢定。

二、上款所指補充法規生效之前，交通高等委員會有

職權核准上述儀器或工具。

三、禁止在車輛安裝可探測或干擾用於偵測或記錄違

法行為的儀器或工具的任何儀器、裝置或物品。

四、違反上款規定者，如特別法例無訂定較重處罰，

則科處罰款澳門幣3,000元，且可扣押有關儀器、裝置或物

品，並宣告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。

第一百一十五條

酒精測試

一、執法人員可對駕駛員進行呼氣酒精測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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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牽涉人員傷亡事故的駕駛員或其他人，在其狀況

容許的情況下，必須接受上款所指測試。

三、如不可能進行呼氣酒精測試，官方或依法指定的

醫護場所的醫生應向送檢的涉事者收集血液樣本，供嗣後

診斷檢測其受酒精影響的狀況。

四、基於醫學原因或受檢者的拒絕而無法進行血液酒

精測試時，應由醫生進行檢查，以診斷受檢者受酒精影響

的狀況。

五、無合理理由而拒絕接受本條所指呼氣酒精測試或

醫生檢查者，以違令罪處罰。

六、如出現上款所指的拒絕情況，尚可科處第九十六

條第三款規定的禁止駕駛的處罰。

第一百一十六條

限制駕駛

一、上條第一款所指測試結果呈陽性者，又或拒絕或

不能接受該項測試者，則被限制在十二小時內不得駕駛，

但在該時限屆滿前，如透過本人申請的檢測而證明其並無

受酒精影響者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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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不遵守上款所指限制而駕駛者，以加重違令罪

處罰。

第一百一十七條

反證

一、如呼氣酒精測試結果呈陽性，受檢者可立即申請

採取反證措施。

二、為適用上款的規定，執法人員應儘快將受檢者送

交醫生觀察，而醫生應收集化驗所必需的血液數量，供澳

門特別行政區內獲許可的化驗所或醫院進行化驗。

三、如反證措施結果呈陽性，則採取反證措施所需費

用由受檢者負責。

第一百一十八條

關於受麻醉品或精神科物質影響下駕駛的監察

一、如有跡象顯示駕駛員受麻醉品或精神科物質影

響，而服食該等物質依法構成犯罪者，則執法人員可對該

名駕駛員進行測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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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無合理理由而拒絕接受上款所指測試者，以違令

罪處罰。

三、如出現上款所指的拒絕情況，尚可科處禁止駕駛

兩個月至六個月的處罰。

第一百一十九條

關於監察的其他規定

一、關於受酒精影響下駕駛的監察條件及方法，由補

充法規訂定。

二、關於受麻醉品或精神科物質影響者狀況的測試、

檢定方法及儀器，由補充法規訂定。

第一百二十條

交通事故筆錄

一、有職權監察公共道路交通的執法人員，如知悉發

生任何交通事故，應製作筆錄，當中除載有駕駛員、受害

人、車輛及其所有人的識別資料外，尚應記載下列資料：

（一）事故發生的過程、原因、後果、日期、時間及地

點的詳細描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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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車輛位置及受害人位置，並指出該等位置與

任何定點之間的準確距離；

（三）各車輛的行車方向、車輪痕跡的位置及描述或

其他應可顯示行車路線的痕跡的位置及描述，以及煞車起

點或轉向起點；

（四）各車輛的制動、轉向、聲響信號及車燈信號等

裝置的運作狀況；

（五）有助查明事故原因或確定責任的所有情節；

（六）傷者接受觀察或留醫的醫護場所；如涉事者已

投保，亦應記載保險公司、保險單編號及保險類別；

（七）製作筆錄者是否目睹事故發生的記述，以及目

睹事故發生者或向製作筆錄者提供筆錄所載事故詳情者

的身份資料。

二、在可能的情況下，且基於事故的嚴重性所需，製作

筆錄者應將觀察所得的細節繪成草圖，又或拍攝可反映該

等細節的物件或痕跡。

三、按上款規定編製的資料，如有可能，應立即附於

筆錄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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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

扣押

第一百二十一條

扣押駕駛執照

一、在下列情況下，監察交通的執法人員應扣押駕駛

執照：

（一）懷疑駕駛執照屬偽造或曾作欺詐性的更改；

（二）駕駛執照的保存狀況差劣；

（三）駕駛執照有效期已過。

二、在第一款（一）項及（二）項所指情況下，應獲發

駕駛憑單以替代駕駛執照，該憑單的有效期視具體需要而

定，且在有合理理由的情況下可予續期。

三、在第一款（一）項所指情況下，當處罰判決轉為確

定後，駕駛憑單即告失效，而駕駛員必須在該判決指定的

期限內將憑單送交簽發實體，否則構成違令罪。

四、持失效駕駛憑單駕駛者，如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

較重處罰，則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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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在第一款（二）項所指情況下，駕駛員應在三十日

內申請更換駕駛執照。

六、在禁止駕駛期間，須扣押駕駛執照、第八十條第一

款（四）項所指文件及其他證明具備駕駛資格的文件。

七、駕駛員必須在科處禁止駕駛或吊銷駕駛執照或第

八十條第一款（四）項所指文件的判決指定的期限內，將駕

駛執照或該文件送交治安警察局，否則構成違令罪。

八、法院應將科處上款所指處罰的判決，以及判決內

指定的期限通知治安警察局。

第一百二十二條

扣押車輛識別文件

一、在下列情況下，監察交通的執法人員應扣押車輛

識別文件：

（一）懷疑車輛識別文件屬偽造或曾作欺詐性的更改；

（二）車輛識別文件的保存狀況差劣；

（三）車輛的規格與其識別文件所載者不符；

（四）車輛事故後報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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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車輛被扣押；

（六）發現不符合補充法規所定安全條件的車輛正在

通行；

（七）車輛不遵守關於噪音及空氣污染的規則通行。

二、檢驗時，如證實車輛不符合法定安全條件或用於

公共運輸的車輛不符合安全或舒適條件，亦可扣押車輛的

識別文件。

三、如扣押車輛識別文件，將一併扣押全部與車輛有

關的其他文件。

四、在第一款（一）項、（二）項、（四）項、（六）項及

（七）項所指情況下，應發給一份載明有效期及條件的憑

單，以替代車輛識別文件。

五、在第一款（三）項所指情況下，應發給一份憑單，

其有效期由簽發實體按具體情況訂定，且僅供車輛在前往

目的地須經路程上使用。

六、在第一款（二）項所指情況下，利害關係人應在

三十日內申請更換車輛識別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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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在第一款（三）項至（七）項所指情況下，如駕駛員

只攜帶車輛識別文件的認證繕本，則有關車輛的所有人可

被通知在八日內於通知書指定的地點交出該文件的正本。

八、無合理理由而不遵守上款規定的義務者，構成違

令罪。

第一百二十三條

扣押車輛

一、如機動車輛、掛車、半掛車或三輪車類型的腳踏

車在公共道路上處於下列狀況，可被扣押：

（一）裝有非依法獲給予或獲准使用的註冊號碼；

（二）未裝有註冊號牌或未經註冊；

（三）裝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不具通行效力的註冊

號碼；

（四）其註冊已被取消；

（五）其車輛識別文件已被扣押；

（六）未依法購買民事責任保險而行車；

（七）未依法使車輛的所有權登記符合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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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如有強烈跡象顯示機動車輛用作提供有別於獲許

可或註冊用途且有報酬的服務，則將車輛扣押。

三、如在刑事方面作出第一款（一）項至（三）項所指

扣押，則按刑事程序的規定處理。

四、在第一款（四）項及（五）項所指情況下，可指定

車輛所有人為車輛的保管人。

五、在第二款所指情況下，一經自願繳交罰款或提供

相當於罰款金額的保證金，又或作出歸檔或宣告不存在違

法行為的決定，又或一經繳交處罰決定所科的罰款，扣押

立即終止。

六、在未有開展刑事程序而進行第一款（一）項至

（三）項所指扣押的情況中，又或在同一款（四）項至（七）

項所指情況中，如車輛持續被扣押是因其所有人的過失而

未使車輛狀況符合規定所致，持續扣押車輛的時間不得

超過九十日；如車輛基於上述原因而持續被扣押超過九十

日，則視為被棄置並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先占取得。

七、當出現第五款所述終止扣押車輛的情況，則應自

接獲通知領回車輛之日起計九十日內將車輛領回；如逾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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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領回車輛，則視該車輛被棄置並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先占

取得。

八、如已依法購買民事責任保險，又或在發生事故的

情況下，如已就該事故作出賠償或已提供金額相等於最低

強制保險額的保證金，則第一款（六）項所指扣押立即

終止。

九、車輛的所有人、保留所有權的取得人、用益權人或

以任何名義實際占有車輛的人，須負責繳付因車輛被扣押

而產生的費用。

第四節

鎖車、移走車輛及棄置車輛

第一百二十四條

超時泊車

一、車輛在依法允許停泊的免費泊車位連續泊車十五

日，視為超時泊車。

二、超時泊車的車輛將被移離公共道路。

02) 1182-中-001-118.indd   99 16年8月16日   下午3:37



100

三、本條的規定不適用於在等同公共道路的道路上停

泊的車輛。

第一百二十五條

鎖車及移走車輛

一、在下列地點或情況下泊車的車輛，可被鎖車或移

離公共道路：

（一）在集體客運車輛停車處泊車；

（二）在行人道、有信號標明的人行橫道或行人專用

區泊車；

（三）在車行道上泊車但無靠近路緣或行人道；

（四）在車行道上距十字形交叉路口或T字形交叉路

口5公尺範圍以內泊車；

（五）在車輛或行人進出建築物、車房或有適當信號

標明為泊車位的地點必經之處泊車；

（六）泊車後會阻礙單向行車道路一排車輛通行或雙

向行車道路兩排車輛通行；

（七）在阻礙其他已適當停泊的車輛駛離的地點泊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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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在特定類別車輛或特定運輸的留用道路或專用

車道上泊車；

（九）在留用泊車地點泊車但不遵守有關使用條件；

（十）在有黃色實線或虛線標明的地點或在設有禁止

泊車標牌的地點泊車；

（十一）以明顯對行人或車輛的通行構成危險或嚴重

影響的方式泊車。

二、發生事故後，如車輛無法開動，且處於上款所指

任一地點或情況，亦可將之移離公共道路。

三、除可適用的法定處罰外，車輛的所有人、保留所有

權的取得人、用益權人或以任何名義實際占有車輛的人，尚

須負責支付鎖車或移走車輛所需的一切費用，但對駕駛員

有求償權。

四、鎖車及開鎖的方式，由補充法規訂定。

五、因鎖車、移走車輛及存放車輛而應繳的費用，由補

充法規訂定。

六、公共泊車服務應遵守的規定，由補充法規訂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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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二十六條

棄置

一、按第一百二十四條及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的

規定移走車輛後，適用經作出必要配合的《民法典》第

一千二百四十七條的規定，但該條第四款所指索取報酬的

權利除外，而同一條文第三款規定的期限則減為九十日。

二、如因車輛的整體狀況或其他值得考慮的情況而可

預見公共拍賣該車輛所得價金不足以抵償移走車輛及存

放車輛所需費用，則上款所指期限減為三十日。

三、第一款及第二款所指期限自下條所指通知日起計。

四、如車輛在規定的期限內無人認領，則視為棄置車

輛，並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先占取得。

五、按上條第二款規定移走的車輛，如自下條所指通

知日起計九十日內無人認領，視為棄置車輛，並由澳門特

別行政區先占取得。

六、如車輛所有人明確表示棄置該車輛，又或屬保留

所有權的情況，車輛的所有人及取得人均明確表示棄置該

車輛，則即時視為棄置車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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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二十七條

認領車輛

一、須將移走車輛的事實通知車輛所有人，如屬保留

所有權的情況，亦須通知該車輛的取得人。

二、通知書內應指出被移走車輛的所在地點，且應載

明須在上條所指期限內取回該車輛，否則視為棄置車輛。

三、經清繳移走車輛及存放車輛所需費用或提供一項

等值保證金後，應將車輛交給認領人。

四、上款所指費用屬下列實體的收入：

（一）民政總署，如車輛由其移走及存放；

（二）營運實體，如屬公共泊車服務的情況；

（三）澳門特別行政區，如屬其餘情況。

第一百二十八條

抵押

一、如車輛已被抵押，亦應將移走車輛的事實通知抵

押權人。

二、向抵押權人發出的通知書內，應載明通知車輛所

有人的方式及第一百二十六條所指取回車輛的期限屆滿的

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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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抵押權人可提出申請，要求如車輛所有人在規定

的期限屆滿後不取回車輛，則將該車輛交由其以保管人身

份保管。

四、自收到通知後起計二十日內，又或如車輛所有人取

回車輛的期限在該二十日期間屆滿之後才終結，則在領回

車輛的期限屆滿之前，可提出上款所指申請。

五、如已繳付移走車輛及存放車輛所需的全部費用，

應隨即將車輛交予抵押權人；該等費用按具體情況而定，

應在第一百二十六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的期限屆滿後八

日內繳付。

六、抵押權人就上款所指費用及其以保管人身份作出

的開支，對車輛所有人有求償權。

第一百二十九條

查封

一、如移走車輛的當局知悉該車輛屬查封或等同行為

的標的，應將該情況通知法院。

二、在上款所指情況下，應將車輛交予法院指定的保

管人，且無須預先繳付移走車輛及存放車輛所需的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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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執行時，因移走車輛及存放車輛所需費用而產生

的債權享有特別優先受償權，且在債權受償順位上僅次於

澳門特別行政區在稅收方面的債權。

第五節

輕微違反的特別程序

第一百三十條

通知違法者

如有足夠跡象顯示已實施任何觸犯本法律或其他交

通法例但不可科處徒刑的輕微違反，製作筆錄的實體應通

知違法者在十五日內前往通知書所指地點自願繳付罰金。

第一百三十一條

自願繳付

按上條規定自願繳付罰金者，只須繳付罰金下限。

第一百三十二條

識別輕微違反的行為人

一、如執法人員不能識別輕微違反的行為人，應通知

車輛的所有人、保留所有權的取得人、用益權人或以任何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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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實際占有車輛的人，在十五日內指出違法行為人的身份

或自願繳付罰金。

二、在規定的期限內，被通知者如不指出違法行為人

的身份，亦不證明車輛曾被濫用，則被視為輕微違反的責

任人。

第一百三十三條

移交法院

在下列情況下，卷宗將移交有管轄權的法院審理：

（一）所實施的輕微違反可被科處徒刑；

（二）在規定的期限內不自願繳付罰金；

（三）已自願繳付罰金，但對所實施的輕微違反亦可

科處禁止駕駛的處罰。

第一百三十四條

罰金歸屬

對觸犯本法律的輕微違反所科處的罰金所得，屬澳

門特別行政區的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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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節

行政違法行為的特別程序

第一百三十五條

提起程序及控訴

一、在下列情況下，具監察權的人員可立即提起處罰

程序及編製控訴書，並將控訴內容通知違法者：

（一）如上述人員目睹構成行政違法行為的事實；

（二）如有足夠跡象顯示已實施行政違法行為，即使

其並無目睹該違法行為。

二、在上款所指控訴書內，須通知違法者有權自接獲

控訴書通知日起計十五日內，前往指定地點自願繳付罰款

或提交書面答辯。

第一百三十六條

識別違法者

一、如執法人員不能識別違法者，則對車輛的所有人、

保留所有權的取得人、用益權人或以任何名義實際占有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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輛的人作出控訴，並通知其有權自通知日起計十五日內，

前往通知書所指地點自願繳付罰款、提交書面答辯或指出

違法者的身份。

二、如證實違法行為由另一人實施或車輛被濫用，則

將上款所指卷宗歸檔。

第一百三十七條

自願繳付

一、在第一百三十五條及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的期限

內自願繳付罰款者，只須繳付三分之二的罰款。

二、在第一百三十五條及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的期限

屆滿後繳付罰款者，則須繳付全數罰款。

第一百三十八條

決定

一、預審員接獲答辯書及採取措施以查明是否存在違

法行為後，應編製有關決定的建議書，並將之呈交有處罰

職權的實體審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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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審理建議書後，有處罰職權的實體決定可科處的

處罰或著令將卷宗歸檔。

三、如在第一百三十五條及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的期

限內，被控訴人不提交答辯書，亦不自願繳付罰款，又或

在第一百三十六條所指情況下也不指出違法者的身份，則

上款所指實體應審理卷宗，並決定可科處的處罰或將卷宗

歸檔。

四、應將決定通知被控訴人。

第一百三十九條

處罰決定作出後繳付罰款

科處罰款的決定作出後，應自通知該項決定之日起計

十五日內繳付罰款。

第一百四十條

不繳付罰款

一、如不在上條所定期限內繳付罰款，則按稅務執行

程序的規定進行強制徵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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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任何人如尚未繳付因觸犯本法律或其他補充法規

的行政違法行為而應負責繳付的罰款，且有關處罰決定已

轉為不可申訴的決定，則在清繳罰款之前，不得：

（一）繳納涉及上述行政違法行為的、且其為所有人

的車輛的車輛使用牌照稅；

（二）以其名義為其他車輛進行註冊；

（三）辦理駕駛執照續期。

三、在經八月十二日第16/96/M號法律核准的《車輛使

用牌照稅規章》第七條第一款所定期限內曾要求繳納車輛

使用牌照稅但按上款（一）項的規定被拒收者，如在緊接

繳納罰款之日的五個工作日內繳納車輛使用牌照稅，即使

該五日期限在法定納稅期限屆滿之後方屆滿，亦視作依期

繳納。

四、在上款所指五日期限屆滿後不繳納車輛使用牌照

稅者，須繳付逾期納稅應繳的遲延利息及罰款。

五、在第三款所指情況下，對未繳納車輛使用牌照稅

而使用或享用有關車輛者，適用《車輛使用牌照稅規章》

第十三條第五款及第六款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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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四十一條

處罰職權

一、下列實體按其組織法或補充法規的規定有處罰

職權：

（一）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；

（二）治安警察局局長；

（三）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；

（四）海關關長。

二、上款所指職權屬可轉授他人的職權。

第一百四十二條

罰款歸屬

一、對觸犯本法律的行政違法行為科處的罰款所得，

屬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收入，但下款所指罰款除外。

二、在檢驗車輛、駕駛教學及駕駛考試的事宜上徵收

的罰款所得，屬民政總署的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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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節

其他規定

第一百四十三條

執行判決

一、判罰禁止駕駛或裁定吊銷駕駛執照或第八十條第

一款（四）項所指文件的判決轉為確定後產生效力，即使

駕駛員仍未遵守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七款的規定亦然。

二、駕駛員因法院裁判而被剝奪自由的時間，不計算

在禁止駕駛期間或第一百零八條第三款所指期間內，即使

按第一百零六條的規定，因罰金易科徒刑而被剝奪自由者

亦然。

第一百四十四條

違法行為的記錄

一、民政總署應為每名駕駛員編製記錄，如有關駕

駛員被科處禁止駕駛或吊銷駕駛執照或第八十條第一款

（四）項所指文件的處罰，亦應載於記錄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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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為適用上款的規定，法院應將所有科處禁止駕駛

或吊銷駕駛執照或第八十條第一款（四）項所指文件的裁

判通知民政總署。

三、在審理駕駛員的責任的卷宗內，應附入該名駕駛

員的記錄副本。

第八章

最後及過渡規定

第一百四十五條

輕微違反轉換成行政違法行為

一、下列法規規定的輕微違反，均轉換成行政違法行

為，但本法律明示保留者除外：

（一）經六月二十九日第34/92/M號法令修改的六月

二十五日第29/90/M號法令；

（二）十二月三日第73/90/M號法令；

（三）四月二十八日第17/93/M號法令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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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經四月二十八日第17/93/M號法令核准的《道路

法典規章》；

（五）九月十三日第49/93/M號法令；

（六）十一月二十八日第57/94/M號法令；

（七）十月十六日第274/95/M號訓令；

（八）經十二月二十六日第70/95/M號法令核准的《嘉

樂庇大橋、友誼大橋及引橋規章》；

（九）經第35/2003號行政法規核准的《公共泊車服

務規章》；

（十）經第21/2005號行政法規核准的《西灣大橋規

章》。

二、對按上款的規定轉換成行政違法行為科處的罰款

金額，由行政法規訂定。

第一百四十六條

修改第7/2002號法律

第7/2002號法律第九條第四款修改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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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第九條

車輛的識別

一、【⋯⋯】。

二、【⋯⋯】。

三、【⋯⋯】。

四、違反上款規定者，構成行政違法行為，科處罰

款澳門幣1,500元，且不影響倘有的刑事責任。”

第一百四十七條

補充制度

第六章及第七章的規定，補充適用於第一百四十五條

所指法規規定已轉換的行政違法行為。

第一百四十八條

待決案件

一、程序規定只適用於在本法律生效後實施的違法行

為，而在本法律生效日仍待決的輕微違反案件則繼續按輕

微違反訴訟程序及現被廢止的《道路法典》的特別規定處

理，直至就案件作出的最終裁判轉為確定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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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在上款所指的待決輕微違反案件中，法院適用按

本法律轉換為行政違法行為的處罰，但以該等處罰對嫌犯

較有利為限。

第一百四十九條

補充法規

一、本法律的補充法規，包括有關處罰制度在內，由

行政長官制定。

二、不抵觸本法律的《道路法典》原有補充法規繼續

生效。

第一百五十條

主管實體的繼受

透過補充法規，可將本法律所規定實體的職責、職權

及有關收入轉移至現有或將設立的實體。

第一百五十一條

對《道路法典》的準用

其他法律規定中對於經四月二十八日第16/93/M號法

令核准的《道路法典》的準用，視為對本法律相應規定的

準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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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五十二條

廢止

廢止所有與本法律相抵觸的法律規定，尤其是：

（一）十二月三日第73/90/M號法令第七條a項至c項，

以及第八條；

（二）經四月二十八日第16/93/M號法令核准的《道路

法典》；

（三）經四月二十八日第17/93/M號法令核准的《道路

法典規章》第五條第八款a項、第九條第十六款d項、第一百

零五條第三款及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款至第三款；

（四）九月十三日第49/93/M號法令第九條第二款；

（五）十一月二十八日第57/94/M號法令第四十二條。

第一百五十三條

生效

一、本法律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生效。

二、上款的規定不適用於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款及第

一百四十九條，該等規定自本法律公佈翌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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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通過。

立法會主席 曹其真

二零零七年五月二日簽署。

命令公佈。

行政長官 何厚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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